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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權之交互影響 
基本權利之行使雖然可依據法律限制之，但是在基本權利以及限制

基本權之法律二者間，並非僅僅是一種「基本權利被法律限制」關係，

另一方面，就限制基本權利之法律，仍需參酌其所限制的基本權利在自

由民主國家之價值及重要性解釋之，從而使得限制基本權之法律回過頭

也受基本權利內涵限制。故公益之內容在此標準之下，即質量最高理

論。 
 
 

 

請說明行政法上「公益原則」之意義，又行政機關之行為若涉及公益與

私益之衝突時應如何權衡？請以授益行政處分之撤銷為例說明之。 
 

擬答 
 國家或其他公權力行為應重視公益，已成為行政法上重要的原則，

因此學者多將「公益原則」視為行政法上的一般法律原則，為行政

法不成文法源之一種，各種行政作用皆不可免於公益之考慮。蓋國

家機關之作為，倘若背離公益將失其正當性，因此現代民主法治國

家必須重視國家行政作用的「公益關連性」，強調行政機關之行為

應為公益而服務。一般而言，公益在現代國家，係以維持和平之社

會秩序，保障個人尊嚴、財產、自由及權利，提供文化發展之有利

條件等為其內容。惟如此抽象的敘述適足以證明「公益」是一個典

型的不確定法律概念，故公益內涵之確定，實為法學上的難題。 
 據此，傳統學說往往以受益人的「數量（優勢）」作為公益的判斷

標準，並將公益視為與「私益」相對立的概念。但晚近公法學界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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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憲法釋義學上「基本權交互影響理論」的影響，對公益的判斷便

不再拘泥於傳統的「數量（優勢）論」，而認為只要基於一個已獲

憲法或法律所承認之價值標準，則受益人即使只居社會上之少數，

亦不失為公益。換言之，公益和私益不再是全然對立的命題，毋寧

是公益的維護也同時包括了保障私益在內，此即為現代公益之「質

量論」。因此總結來說，公益之法律意義，並非抽象的屬於統治團

體或其中某一群人之利益，更非執政者、立法者或官僚體系本身之

利益，亦非政治社會中各個成員之總和。而係社會各個成員之事實

上利益，經由複雜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理想整合之狀態。 

 承上所述，晚近公法學界對公益的認定既然改以「質（高）量

（廣）」綜合判斷，不再視公益與私益為對立衝突之概念，則以往

「公益優先於私益」的觀念自無存在的餘地，在以「公益原則」拘

束行政作用，特別是行政機關的裁量權之行使時，必須在個案中就

各種利益的分佈狀況做妥善的衡量。 
 以授益行政處分的撤銷為例，在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國家，憲

法及法律之內涵本身，即屬一種公益之顯示，故忠實執行憲法及法

律，乃實現公益的主要手段。因此對於違法的處分，行政機關或法

院將之撤銷乃公益原則的當然要求，但如果該違法處分之內容係授

與人民利益，則基於人民權益的維護，並且考量到保障人民對國家

行為的信賴在法治國家中具有重要的價值，因此該違法處分是否得

撤銷，便必須在個案中就私人信賴處分存續之利益與維繫依法行政

的一般公益間進行衡量。行政機關在衡量時，除了相關平行的法律

原則，如禁止過度原則（比例原則）以外，所有個別之情況與特殊

性皆應一併納入考慮，尤須將各種立場不同的利益相互交換地考

慮，即一方面行政處分之存續會對一般人發生何種效果，另一方面

行政處分之撤銷又會對關係人有何影響，皆不容忽視。 
 對於違法授益處分的撤銷，我國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中設有二

款限制：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；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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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，而信賴授與利益之行政處分，其信賴利

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。第一款規定似乎完全忽視私人

信賴利益的地位；第二款規定則要求信賴利益必須「顯然」大於公

益才不得撤銷。有學者批評上述規定突顯出立法者仍囿於公益優先

的觀念，並未平等考量公益與私益之狀況，誠屬的論。 

 

第十項 人性尊嚴原則 

人性尊嚴既強調人本身即是目的，而非他人實現目的之手段；人本身

即為價值，其價值之形成及完成乃源於自律而非他人所給予。 

第十一項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

我國憲法並未明文採用「正當法律程序」一詞，然而大法官已於多號

解釋中，透過對於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保障之「法定程序」以及憲法第十

六條「訴訟權」之保障，推導出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。然而這些解釋多半

是涉及「訴訟程序」之正當法律程序，並且以「程序基本權」作為憲法之

依據。至於行政程序是否也應踐履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，大法官於釋字第

四八八號解釋及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表示肯定見解。 
  

釋字第三八四號 
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行犯之逮捕

由法律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不得逮捕拘禁。非由

法院依法定程序，不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，拘禁，審問，

處罰，得拒絕之。」其所稱「依法定程序」，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

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

以法律規定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

條件。檢肅流氓條例第六條及第七條授權警察機關得逕行強制人民到

案。無須踐行必要之司法程序；第十二條關於秘密證人制度，剝奪被移


